
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辦理學術活動申請表 
 

申請單位 心理學系 

活動日期 

及時間 
  

申請教師  

活動種類 

□各類課程演講 
(請檢附教學進度表) 

課程名稱： 
講者姓名： 

服務單位： 

工作職稱： 

演講題目： 

□學術研究交流討論會 

參與者姓名/單位： 

※本系專任教師每年總申請金額至多 1萬元。 

※申請教師應於該學期期末繳交成果報告書 1份(含電子檔)至系辦，以利系所評鑑資料之蒐集

整備。 

活動地點  

經費申請 

補助項目 說明 申請者填寫預估金額 

演講費 每場至多 4000元  

交通費 請依主計室規定辦理  

餐費 請依主計室規定辦理  

申請經費合計  

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單位主管簽章 

   

核予經費之會計編號  

承辦人簽章  

 


